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临时经营纳税人（扣缴义务人）纳税申报表
 填报日期：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金额单位：元（列至角分）、m2、份

	纳税人名称
	
	纳税人代码
	
	经营地址    （劳务发生地）
	
	负责人（业主）身份证
	
	联系电话
	

	经营项目

（应税劳务）
	应税税种
（代扣代缴）
	应税税目
	税款所属期限
	计税金额
	允许扣除金额
	税（费）率
	应税税（费）额
	备注

	1
	2
	3
	4
	5
	6
	7
	8
	9

	
	营业税
	
	
	
	
	
	
	

	
	城建税
	
	
	
	
	
	
	

	
	教育费附加
	
	
	
	
	
	
	

	
	地方教育费
	
	
	
	
	
	
	

	
	房产税
	
	
	
	
	
	
	

	
	土地使用税
	
	
	
	
	
	
	

	
	印花税
	
	
	
	
	
	
	

	
	个人所得税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合   计
	
	
	
	
	
	
	
	

	纳税人（扣缴义务人）声明


	我（单位、个人）确信所申报的各项内容是真实、准确的，如有虚假内容，愿承担法律责任。

负责人（业主）：

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授
权
人
声
明
	    我（单位、个人）现授权                   为本纳税人（扣缴义务人）的代理申报人，其法人代表            电话             。任何与申报有关的往来文件，都可寄此代理机构。

委托代理合同号码：

授权人（负责人、业主）：

年    月    日
	代

理

人

声

明
	本纳税申报表是按照国家税法和税务机关有关规定填报，我确信是真实的、合法的。如有不实，我愿承担法律责任。

代理人（负责人、业主）：

经办人：

（代理人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税务机    关填写
	受理日期：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受理人签名：
	录入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     

录入员签名：

	填报
说明
	1、 本表适用于临时经营纳税人（扣缴义务人）申报各应缴纳的税种；

2、 未按规定办理纳税申报者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第六十二条的规定，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，可以处以2000元以下的罚款，情节严重的，可以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；

3、 本表一式二份，经税务机关受理后，退纳税人一份，税务机关留存一份。


负责人（业主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（业主）会计主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大连市地方税务局印制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或税务代理负责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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